
大学生服务中心工作要求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大学生服务中心是在学院统一领导下，由学工处牵头，协调学院相关部门采取综合服务窗口模式为学生办理各项事务的部门。中心主要开展学生日常事务、奖助贷事务、学籍和户籍事务、招生就业事务、后勤服务、安全保卫等六大模块。为了能给学生提供优质、周到的服务，具体工作要求如下：
一、爱岗敬业，忠于职守，遵章守纪，勤奋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

二、求真务实，高效进取，礼貌热情，耐心细致，不推诿、不拖延，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学生放心满意；

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树立全局观念、服务观念，树立优良的工作作风；

四、仪表整洁、庄重、大方得体；

五、要加强学习，要多动脑筋，多调查研究，做到嘴勤，腿勤，手勤；

六、不迟到、早退、无故旷工，因事、因病不能工作的，应向负责人请假；

七、提倡普通话，文明用语，保持办公环境清洁、优美，营造良好育人氛围。


